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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世界三大逻辑之一的“因明”，两千多年前就已在印度流行，但

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由公元６世纪和７世纪的陈那和法称两位大师完
成。现在称之为“因明”的学科，一般指后一种意义上的“因明”。

因明自８世纪开始传入藏区，当时翻译引进的有法称、莲花戒、
护德、律天、月僧等印度因明大师的论著达１０种左右，有些地方当
时就有了一些讲习因明的活动，只是未形成规模。到了１１世纪末
至１２世纪初，俄·洛丹喜饶译师翻译了大量的印度因明学著作，并
撰写了藏族第一部因明学著作《量抉择论详疏》。其后，他的再传弟

子恰巴曲居桑格又写成了具有浓郁藏族思辨理念特色的《量论摄义

祛蔽论》。这一论著的出现，标志着藏传因明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

发展阶段。此后，讲习因明的风气在藏区各大寺院广泛展开，历经

千年而不衰，特别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，藏传因明已从寺院进入
大学讲台。

我国内地早在唐代就已引入“因明”学说，至今经历了三个兴盛

时期：第一时期为唐代，第二时期为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，第
三时期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现在。遗憾的是，不论是哪一时期，内地
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陈那和商羯罗主的因明思想，对法称及其后继者

高层次的因明思想基本上未能接触或接触不深。

港、台地区的因明研究从７０年代开始有了快速发展，出现了一
大批因明学者，翻译介绍了相当的国外因明论著，研究范围和研究

方法也得到了拓展，但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陈那和商羯罗主

的因明思想。

国外研究因明最盛的国家是日本，其次是欧美国家。从１９世
纪末到现在，国外翻译介绍为英、日、俄等语种的因明名著主要有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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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的《集量论》（片断）、《因轮抉择论》，商羯罗主的《入正理论》，法称

的《正理滴论》、《因一滴论》、《成他相续论》、《释量论》、《量抉择论》、

《观相属论》等。其中最受重视的是法称和陈那的因明思想，而且有

关因明的著述较多，就《因明学说史纲要》列出的数目就达五十多

部。其中，俄罗斯东方学家舍尔巴茨基的《佛教逻辑》一书是最为著

名的论著。该论著以西方经典哲学和逻辑学的高度，研究法称因明

为主的印度因明，形成一种文献学和哲学并进的研究倾向，为因明

研究者树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碑石。

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研究法称因明思想最深刻、最系统、最全面

者莫过于藏传因明。这个因明体系不但经典齐全，而且注疏、论证

的因明专著达数百部之多。这些著述在继承法称因明思想的同时，

发展和理顺了法称因明学说，提出了诸多关于哲学和逻辑领域值得

探讨的新问题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因明研究资料。所以，

不研究藏传因明思想，就难以准确地定位因明学说在研究人类思维

形式和规律方面的意义和价值，也无法获得因明学说在存在论、认

识论、方法论等领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。然而，由于藏语是小语种，

加上因明自身固有的艰涩性，其他民族的逻辑学者很难直接通过藏

传因明论著来研究因明学说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因明的研究进

程，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整个逻辑学科的发展和完善。因此，为了

使其他民族的学者进一步深入了解藏传因明的学术成就和理论特

质，笔者特以汉语撰述了这部因明拙著。

这部拙著是根据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，所以其特点

有四：第一、论著只对关于逻辑学科自身的基础理论和逻辑形式部

分给予了较深入的分析、揭示和研究；第二、避免使用因明固有术

语，尽量将其转换为现代哲学和逻辑语言进行阐述；第三、论著是同

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对比中写成的，所以在研究风格和思维趋向上

不同于以往的汉藏因明论著；第四、以往的有关藏传因明的汉语论

著主要停留在框架介绍的层面，特点在广度上，而本论著则主要倾

向于对基本逻辑范畴给予深入分析的层面，特点在深度上。

２ 藏传因明思维逻辑形式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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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论

这是一部探讨藏传因明思维逻辑形式，揭示藏传因明逻辑哲学

内涵的论著。它由本体论、认识论、关系论和推理论四部分构成，共

分九章，其中第一、二章属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，第三、四、五章属概

念论及关系论内容，第六、七、八、九章属推理论内容。

藏传因明的“存在”概念包含一切事物，既包含外在的物质事

物，又包含内在的精神事物。由于事物是无限的和庞杂的，要正确

地分析和综合它们的各类基本属性，就需要我们多层次、多方位地

去观察、比较、分类事物的各种性质及关系。这类观察、比较、分类

的结果就使分解“存在”的各对偶范畴得以产生。藏传因明分析“存

在”的对偶范畴数目不尽相同，但“实在与常住”、“个相与共相”、“认

识主体与认识对象”、“显见性对象与隐密性对象”、“真有与假有”等

范畴，仍然是藏传因明的主题范畴。列宁说：“本能的人，即野蛮的

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。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，范畴是

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，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，是

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。”① 藏传因明分析

“存在”的这些对偶范畴时，也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认识和把握“存

在”事物的一些小阶段。这些小阶段既是一种局部性的简化过程，

又是一种明确和接近事物本质的认识过程。如果我们不如此这般

地、局部性地简化存在事物，那么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到包罗万象

１导 论

① 列宁：《哲学笔记》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，第８６页。



的事物现象。因此，只有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概念范畴，我

们才能认识“存在”的本质，才能认识“存在”的统一性和多样性。

分析“存在”的对偶概念范畴中，“实在与常住”是最重要和最根

本的一对范畴。藏传因明的“实在”概念是指自身具有功能和作用

的一切存在事物，它包括物质事物和精神事物两种。“常住”表示与

“实在”相反的事物，是指不具有任何实际功能和作用的存在形式，

它与共相同义，包括概念和虚空等。

“实在”在藏传因明中被称为“有为法”。“有为”意指有作用，有

作用主要指事物具有的能生起自己结果的作用。因此，如果是具有

能生起自己结果作用的事物，那么它必定是实在事物，反之则不是

实在事物。这种意义的实在事物可分为两类或三类，宗喀巴将其分

为两类，即物质和精神。

物质事物（色法）可分为五类内在物质和五类外在物质。五类

内在物质指视觉神经、听觉神经、嗅觉神经、味觉神经和触觉神经。

五类外在物质指可视物质（色）、可听物质（声）、可嗅物质（香）、可尝

物质（味）和可触物质（触）。外在物质，除了以上五类外，还有一种

特殊的外在物质，那就是佛教特有的“非感觉物质”。这种外在物质

不是五感觉神经能感知的，而是纯意识的认识对象，所以它不具有

严格意义上的物质性质。《章嘉教派论》中说：“承认非感觉物质为

严格意义上的物质的教派有分别说部和中观应成派。”① 按章嘉国

师的观点，承认“非感觉物质”为严格意义上的物质的教派只有分别

说部和中观应成派，其余派别则不承认其为严格意义上的物质，认

为它只是一种纯意识的映像。佛教经量部虽然不承认非感觉物质

为严格意义上的物质，但由于非感觉物质与严格意义上的物质之间

具有相似性，所以他们容许称之为“物质”。

精神事物（识）从不同的角度可分为五类，即直观认识（相当于

感性认识）、知性认识、确知性认识和非确知性认识、错乱认识与非

２ 藏传因明思维逻辑形式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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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乱认识、认识的七类性等。其中，直观认识又可分为四类，即五类

感官性直观认识、意识性直观认识、自明性直观认识、超然性直观认

识等。

精神领域是藏传因明论述最多、分析最细的领域。由于藏传因

明对这一领域的分析、划分、归类和综合是多方面和多角度的，因

此，它形成了一个全面、系统的认识论和心理学体系。一般的心理

学研究的重点是人的非认知性精神，如记忆、情绪、意志、人格、智

力、动机、注意等，而藏传因明学在研究这些心理因素的同时，主要

还研究人的认知性精神。

藏传因明认为，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有二：一为感性认识，

一为知性认识或理性认识。感性认识是一切认识的基础阶段，它是

人们的感官或感官神经直接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的一种认识，因

此，它具有生动性、丰富性、具体性和直接性的特点。由于它能直接

接触外界事物，所以它和其认识对象都具有直接性和肯定性的特

点。而知性认识是一种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识，其认

识主体是思维而不是感觉，它不能直接性地接触外界事物，而只能

间接性地规定外界事物，因此，它具有稳定性、单一性、抽象性和间

接性的特点。因为知性认识通过思维活动间接性地规定外界事物，

所以它和其规定对象具有间接性和否定性的特点。感性认识和其

认识对象的肯定性，主要表现在它们的纯粹直接性和本源性上，也

就是说它们丝毫不沾思维的痕迹，它们就是相互间的刹那碰撞，而

碰撞的第二刹那开始就会有思维介入。而知性认识和其产物或标

记，如概念、共相等事物，却体现着一种否定的性质，这种否定性表

现在每一知性思维和它规定的每一概念和共相都一致具有的排他

性上，如“瓶”是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就是通过否定所有的“非瓶”性

质和所有的具体的“瓶”的特殊性质而建立的，所以，“瓶”概念具有

否定的性质。

“否定”论其实就是一种概念论，它与黑格尔《逻辑学》中的某些

论述是一致的。黑格尔说：“抽象的东西也已经包含以下一点，即：

３导 论



为了保持它，便要丢掉具体事物的其他规定。这些规定，作为规定，

本来就是否定。”① “至于一般人所说的概念，诚然是特定的概念，例

如人、房子、动物等等，只是单纯的规定和抽象的观念。这是一些抽

象的东西，它们从概念中只采取普遍性的成分，而将特殊性、个体性

丢掉。”②

藏传因明将具有“否定”性质的概念分为“肯定概念”和“否定概

念”两种。“肯定概念”就是指形式逻辑意义上的“正概念”，而“否定

概念”却与形式逻辑的“负概念”不完全相同。藏传因明的“否定概

念”有两种形式，即“不是”性否定概念和“无”性否定概念。前一种

被称为“相对否定概念”，后一种为“绝对否定概念”。

藏传因明的“定义与被定义”理论相当于形式逻辑的“定义”理

论，因此，形式逻辑中的所有概念都是藏传因明意义上的“被定义”，

而揭示每一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就是藏传因明意义上的“定义”。

藏传因明的“定义与被定义”理论虽然可以同形式逻辑的“定

义”理论加以比较，但二者在逻辑方法、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有大的

不同。形式逻辑将“定义”揭示为两种：一是指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

方法；一是指揭示事物特有属性的逻辑方法。但是，藏传因明对概

念的内涵和事物的特有属性并不做如此区分，因为藏传因明看来，

每一特殊定义本来就是对这一概念内涵的揭示，同时也是对该概念

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的一种揭示，因此，藏传因明的“被定义”

概念既指一切实际事物，同时又指反映这些实际事物的一切具体概

念（一切特殊的定义除外）。

形式逻辑对所有具体定义的总体有“定义”这一术语，而对所有

定义所揭示的事物之总体没有特殊的概念术语。藏传因明将“定

义”与“被定义”当做两个对偶概念同时加以研究，“定义”包含一切

特殊定义，它是一切特殊定义的总称；“被定义”包含一切特殊定义

所揭示的特殊概念或事物，这些特殊概念或事物的总称就是“被定

４ 藏传因明思维逻辑形式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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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”。

“定义与被定义”理论是藏传因明的重要逻辑内容，经过历代藏

族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发展，这一逻辑理论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全面、

系统、臻熟的地步。历代世界逻辑学家都非常清楚“下定义”在各门

学科和人类知识领域内的重要意义，他们也研究和探讨了“什么是

定义”这一逻辑问题，但他们对“定义”理论的研究和着眼点是单一

的，即只研究和揭示“什么是定义”问题，而不研究和重视作为其对

立面的“被定义”问题。同样，他们只从正面研究和揭示定义的性质

和属性，而不从定义的反面，即从“非定义”的方面对“定义”理论加

以进一步深刻的探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藏传因明对“定义”理论的

研究，不仅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，同时对“定义”理论的各细节性和

终极性问题也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和总结。

任何事物总是处在和其它事物的关系中，只有在同其它事物的

关系中，它的特性才能表现出来。事物的存在和事物的相互关系是

统一的。藏传因明认为，一切事物的关系或是相互系属的，或是相

互排斥的，超出此二项的第三类关系是不存在的。

藏传因明的系属与相违关系，不同于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相容与

不相容关系。形式逻辑只是在概念间的外延上论述相容与不相容

关系，而藏传因明的系属与相违关系不仅探究了概念间的外延关

系，而且探究了事实性的事物关系。形式逻辑意义的相容关系包括

三项关系，即同一关系、交叉关系和从属关系；藏传因明的系属关系

包括两项关系，即逻辑意义的概念间的系属关系和事实意义的因果

间的系属关系。因此，藏传因明的因果关系不在形式逻辑的关系范

畴之内，形式逻辑的交叉关系也不在藏传因明的主要关系范畴之

内。同样，形式逻辑意义的不相容关系也包括两项内容，即矛盾关

系和反对关系，而藏传因明学的相违关系不仅包括矛盾关系和反对

关系，同时也包括不能共存关系。其中，不能共存关系不在形式逻

辑的关系范畴之内。

系属关系可分为性质系属关系与因果系属关系两类。因明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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辑认为，这两类关系穷尽了事物的一切系属关系。舍尔巴茨基在

《佛教逻辑》中说：“一事实之依赖另一事实，只有两种方式。或其一

是另一的部分，或是其结果。此外再无第三种可能性。”① 相违关系

也可分为逻辑性的排斥关系和事实性的不能共存关系两种。在系

属与相违两个关系中，性质系属关系与逻辑性排斥关系属概念间的

相互关系问题，因果系属关系和事实性的不能共存关系属实物间的

相互关系问题。对此，英国哲学家休谟也有相同的论述，他在《人性

的断裂》中说：“一切推论都可以划为两大类，一类推论是解证型的，

是涉及各观念的关系的；另一类推论是必然性的，是涉及于实际的

事实或存在的。”②

对于连接两事物或两概念间的“中介系属物”（关系）是否为实

在性或构造性的问题上，藏传因明持唯名论的观点。认为，不论是

性质系属关系，还是因果系属关系，它们的“系属性关系”不是实在

的，而是思维构造或附加的。也就是说，连接两事物的“中介系属

物”（关系）是知性认识的对象，而不是感性认识的对象。系属两事

物的所谓的“关系”，是思维对感觉范围内的事物经过长期观察而得

到的，而不是被感性认识像感知瓶一样直接感知的，所以“关系”不

是实在，而是构造。

藏传因明的“充足理由”是针对有效论证中的“论据”而言的专

门术语。藏传因明一般提倡一个有效论式的成立，必须要具备理由

之三项条件，不具备其中的一项，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效论证。藏传

因明将理由之第一项叫“宗法”，第二项叫“后遍”，第三项叫“遣遍”。

它们分别与汉传因明的“遍是宗法性”、“同品定有性”、“异品遍无

性”相对应。如果说“遍是宗法性”、“同品定有性”和“异品遍无性”

是陈那大师和汉传因明对“充足理由”三项条件之理论称谓的话，那

么“宗法”、“后遍”和“遣遍”则是法称大师和藏传因明对这一理论的

６ 藏传因明思维逻辑形式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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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称谓。那么，什么叫“宗法”、“后遍”和“遣遍”呢？对此，藏传因明

作出的定义具有不同于汉传因明的独有特色，也就是说，藏传因明

对“宗法”、“后遍”和“遣遍”做出的定义更细致、更精确、更严谨。

“宗法”、“后遍”和“遣遍”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充足理由的“三项

条件”。这三项条件作为三个独立的判断，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判

断性质。“宗法”是充足理由的第一项判断，它指“整个小词必系于

中词”；“后遍”是充足理由的第二项条件，它指“中词所指的事物必

与大词所指的事物相一致”；“遣遍”是充足理由的第三项条件，它指

“凡与大词相异的事物必不与中词相一致。”① 其中，第一项条件由

直言判断构成，而第二项和第三项由假言判断构成。形式逻辑的假

言判断具有三种形式，即充分条件假言判断、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和

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。藏传因明理由的第二项和第三项条件作

为一种假言判断形式，它们在不同的有效论式中也表现为不同的假

言条件形式。

对于“充足理由”，藏传因明从不同的角度又划分出了不同的分

类范畴。这种不同角度的分类是为了全面解析“充足理由”的复杂

情况而提出的，它解决了对充足理由不同形式、不同关系和不同细

节的认识方法问题。这些分类虽然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范畴，但各

范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矛盾或反对的，而是相互交叉的，因此，

如果要归类的话，都可以归结到“自性因”、“果性因”和“不见因”之

三类划分中去。但是，对“充足理由”给予这类划分，并对这类范畴

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时，就对“自性因”、“果性因”和“不见因”三类范

畴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、明确和透彻。

“非充足理由”是针对无效论证的“论据”而言的专门术语。作

为一个论式中的中项，虽然使小项必然联系于自己，但不能使自己

必然联系于大项之时；或者是，虽然使自己与大项有必然联系，但不

能使小项必然联系于自己之时；或者是，既不能使小项必然联系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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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，又不能使自己必然联系于大项之时，这个论式就不是一个有

效论式，这个论式所依据的“理由”也自然成了一个“非充足理由”。

“非充足理由”理论属逻辑谬误范畴。对逻辑谬误给予正面研

究，并使其具有系统化和理论化是因明逻辑的一大特色。古希腊亚

里士多德的《工具论》中，虽然有较系统的逻辑谬误理论，但其后的

西方各逻辑大家，都基本上没有继承这一逻辑理论。日本学者末木

刚博在其《因明的谬误论》中说：“如亚里士多德虽有《辩谬篇》这一

专门研究谬误论的著作，但是，若从他的全部逻辑著作看，这不过是

很少的一部分。就现代逻辑学的经典著作而言，完全不包含谬误论

的也不少。如不管是布尔的著作说，还是就弗雷格的著作说，相当

于谬误论的完全没有。”① 在逻辑谬误问题上，因明逻辑与西方逻辑

之所以形成如此大的差异，这与是否有辩论作基础的学术背景有

关。西方逻辑自古希腊以后，辩论风气日下，到了最后竟走上了一

条与辩论没有任何关系的道路，这是西方逻辑没有逻辑谬误理论的

根本所在。

藏传因明的“非充足理由”的逻辑谬误表现为三大类：即小前提

不成立类（理由不成）、大前提不确定类（理由不定）、大前提相违类

（理由相违）。“小前提不成立论式”，指一论式中的小词并不必然系

于该论式中的中词的一切论式。藏传因明将这种情况称为“宗法”

不成立；“大前提不确定论式”，指一论式在小前提成立的前提下，不

能确定其中词必然系于大词的一切论式。藏传因明将这种情况称

为“后遍”不成立。这类大前提不确定论式可分为两大类，即特殊性

大前提不确定论式和一般性大前提不确定论式；“大前提相违论

式”，指一论式在小前提成立的前提下，中词和大词之间具有矛盾或

反对关系的一切论式。藏传因明将这种情况也当作一种“后遍”不

成立形式来处理。这种中词与大词之间的矛盾或反对关系可表现

为两种形式，即中词与大词的表面意义相违和中词与大词的隐含意

８ 藏传因明思维逻辑形式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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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相违两种。

传统逻辑认为，演绎推理是指由一般性知识前提推出个别性或

特殊性知识的结论的推理。① 其表现形式有三段论、关系推理、假言

推理、选言推理等。而藏传因明的演绎推理一般只有相当于三段论

演绎推理一种。这种演绎推理有两种表现形式，一种是结论（或论

题）在前，前提在后，并且大前提被省略的形式，如“声无常，因为是

所作”论式；一种是前提在前，结论在后，并且结论是被省略的形式，

如“如果是所作，那么是无常，如瓶，声是所作”之论式。这种省略形

式是法称对陈那的三支论式进行改造的结果，藏传因明继承了法称

的省略式。在形式上，我们将法称的省略式称为“二支论式”，它相

当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结论省略式。金岳霖先生在其《形式逻

辑》中说：“当根据上下文，结论已经十分明显时，我们有时把结论也

省略掉。”② 藏传因明的结论省略式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省略式。藏

传因明的二支演绎式虽然与三段论的结论省略式十分相似，但它们

也有不同之处，那就是有没有大前提例证的问题。研究因明的现代

学者基本上一致认为，例证包含着类比推理的因素，因此认为因明

推理还没有达到纯演绎的高度。对此，本论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

并给予了理论上的引证和分析。

法称在《正理滴论》中指出的真二支演绎论式有两种形式，即契

合法二支演绎推理和差异法二支演绎推理。这两种方法是对同一

种命题的不同的推理方法：以大前提和小前提作为前提的二支演绎

论式为契合法；以大前提的逆否式和小前提作为前提的二支演绎论

式为差异法。也就是说，契合法是指由理由的第一项条件和第二项

条件组成的演绎论式，差异法是指由理由的第一项条件和第三项条

件组成的演绎论式。这两种形式构成了二支演绎推理的两个格，即

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中的第一格和第二格。

反驳论式是直接论证式的一种辅助形式。直接论证式指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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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义的证明或演绎论式，它具有立论者通过一定的论据直接证明或

演绎自我命题的性质，反驳论式不具有直接证明或演绎自我命题的

性质，而只具有证明敌论者所立命题、论据为不成立或虚假的性质。

也就是说，反驳论证“是人们揭露谬误、批驳诡辩的思维活动。”① 藏

传因明的直接论证式只允许有二支（大前提或大前提的逆否形式被

隐去或蕴涵）一样，其反驳论证式也只允许有二支。反驳论证式的

二支指反驳论题和反驳论据，例如，“声应是无常，因为是所作”这一

论式而言，“声应是无常”是反驳论题，“是所作”是反驳理由或论据。

如果说藏传因明的直接论证式不提倡陈列例证的话，那么，藏传因

明的反驳论式就根本不需要例证。对于形式逻辑意义的反驳论证

来说，它有两种反驳形式，即直接反驳形式和间接反驳形式。藏传

因明的反驳论式也不外此两种。藏传因明的直接反驳论式的表现

形式是“归谬法反驳论式”，间接反驳论式的表现形式是“矛盾法反

驳论式”。

归谬法反驳论式，是指反驳论式的大前提可以转换成为一个真

直接论证式的大前提的逆否式的一种反驳论式。换句话说，反驳论

式的大前提的逆否式可以转换成为一个真直接论证式的大前提时，

那么这个反驳论式就是归谬法反驳论式。当然，我们应该清楚，对

藏传因明的反驳论式来说，它没有“大前提的逆否式”之说，因为一

个反驳论式的成立与否并不依靠于“大前提的逆否式”。也就是说，

一个反驳论式的成立并不需要有大前提的逆否式（直接论证式理由

的第三相）来扶持。所以，要不要“大前提的逆否式”，也是区分直接

论证式和反驳论证式的主要标志之一。

与归谬法反驳论式相反，矛盾法反驳论证不能转换成一个真直

接论证式。色·昂旺扎西在《因明学概要及其注释》中说：“其（反驳

论式）大词的反面成为（直接论证式之）同一欲知小词的中词，其中

词的反面成为同一欲知小词的大词时，不具备理由之三项条件之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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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论式就是矛盾法反驳论证。”① 这就是说，矛盾法反驳论式也可以

转换成直接论证式，但转换后的直接论证式不能成为一个真直接论

证式，这种不能转换为真直接论证式的反驳论证就是反证法反驳论

式。

藏传因明的形成和发展，已有近千年的历程，其间在继承和发

扬法称因明思想的基础上，它已形成了自己的因明体系和特色。这

个体系使法称因明思想更丰富、更完整和分类更细致明确。在法称

因明体系中，本体论、认识论和推理论基本上是浑然一体的，但藏族

学者在学习它的过程中，首先将法称体系中的重要理论原理分离出

来，并形成了具有纯藏族特色的“ 类学”逻辑体系，然后又将其中
的逻辑推理论分离出来，形成了现在的“因正理论”或“因明学”，而

到了近代，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已基本趋向了分离，前者被称为“ 类
论”或“ 类学”。后者被称为“心明论”或“认识学”。这种首先从法
称因明原著中分离出来，然后又从自身体系中走向分离的发展过

程，不仅是藏族逻辑思维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，同时也是对法称因

明思想给以大胆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标志。因此，研究法称因明思想

未必不需要研究藏传因明，同样，研究藏传因明也未必不需要研究

法称因明思想，这一点首先要明确。

总之，藏传因明体系庞大、义理深奥、原理精细、范畴多样、著述

丰富，对其中具有较高本体论价值、认识论价值和逻辑学价值的细

微环节和理论范畴，我们还未能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挖掘，这需要因

明研究者们的不断努力才能完成。

１１导 论

① 色·昂旺扎西：《因明学概要及其注释》（藏文），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，第３１９页。



第一章 关于“存在”的对偶概念范畴

藏传因明论著一般由四部分内容构成，即存在论、认识论、关系

论和推理论。本章所要讨论的就是其中的“存在论”，藏传因明学将

其称为“存在论”或“可知论”。

我们知道，“存在”概念包含一切事物，既包含外在的物质事物，

又包含内在的精神事物，所以其内容是无限和杂多的。要正确地概

括和把握它所包含的各类事物性质，就需要我们从多角度、多层次、

多方面地去观察存在事物的各类性质及关系。这种观察的结果就

形成了藏传因明的诸对偶概念体系。这个体系是由一个个对偶性

的概念范畴组成的，所以每一对概念之间都具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

依存的相对关系。对一对概念来说，此概念和彼概念都有各自的性

质、内涵和划分体系，这一点上它们是相互对立的。但是此概念相

对于彼概念而产生，彼概念又相对于此概念而产生，即它们之间是

一种一方的存在依从于另一方的存在的关系，这一点上它们又是相

互依从的。另外，这些对偶概念，都不是自下而上的归纳和概括，而

是自上而下的分解和明细，在这一点上它们又体现着从抽象到具体

的思维特点。这种思维特点不仅存在于“存在论”中，同样也存在于

“认识论”中。

“什么是存在？”是藏传因明论著首先要回答的问题，只有解决

了这一最抽象、最广泛的概念之后，次一等的概念或范畴才有可能

继续进行。藏传因明的范畴演绎次序首先从“存在”开始，这一点与

黑格尔的范畴推演次序完全相同。黑格尔在《逻辑学》中的范畴推

２１ 藏传因明思维逻辑形式研究


